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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腾邦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或“公司”）提供的文件和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债券

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的承诺

或声明。 



一、债券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 1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72 号”核准，发行

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7 年 6 月 6 日，

发行人成功发行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17 腾邦 01”，债券代码“112526.SZ”），发行规模为 15 亿

元，期限为 3 年。2019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未能按时足额支付“17 腾邦 01”

2019 年度利息，构成实质违约。2019 年 6 月 18 日，“17 腾邦 01”债券本金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宣布加速到期。 

二、重大事项 

针对“17 腾邦 01”公司债券违约事项，我司作为该只债券之受托管理人，

为保证债券违约处置相关工作尽快得到妥善处理，积极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我司聘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成律所”）作为我司法律顾

问，协助处理“17 腾邦 01”、“17 腾邦 02”债券违约处置相关事宜，具体服务内

容包括： 

（1）协助我司完成项目涉及的债券追加抵质押、债券违约处置流程、处置

方案、信息披露、债券持有人提请我司协助核实的法律问题等事宜； 

（2）应我司要求，出席项目相关会议，参与项目讨论，并提供专业意见； 

（3）协助我司起草或参与起草、审核、修改与项目有关的中国境内文件以

及我司指定的文件、备忘录等，并应我司要求对该等文件提供法律意见； 

（4）就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向我司提供口头或书面的（根据我司的要求）法

律咨询服务； 

（5）应我司要求，承担项目中涉及法律的其他相关工作； 

（6）除法律部分问题咨询等项目过程中的日常口头回复外，重要的法律问

题回复和重要工作成果交接均通过书面（含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我司，最终形成

完整工作成果后亦交付我司审阅，相应的工作底稿整理完毕后由我司审阅，我司

可视情况提出补正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大成律所对相关文件加盖公章等）; 



（7）若“17 腾邦 01”、“ 17 腾邦 02”债券持有人授权我司向发行人提起

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我司拟委托大成律所作为代理律师，由大成律所代为

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具体费用另行协商确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由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律

师事务所，性质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具有中国法律执业资格，律师事务所为执业

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4005689575，法定代表人及单位负责人为

彭雪峰。本次聘请事宜采用定向委托方式，实际支付金额为人民币玖万捌仟伍佰

零伍元整，使用自有资金直接支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和《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